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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期本專欄對政府規劃中的

自由經濟示範區提出了批

評和建議，而在付印之後，政府在

3月27日提出了自由經濟示範區

藍圖，上期的一些批評不幸可能真

正成為政策。為了希望政策不要一

錯再錯，本文針對政府已曝光的

說法再提一些具體的建議。

一、自由經濟的利基在公平競爭

而非特權

政府常以為自由經濟就是開

放外國產品和其他因素進入，但經

濟學上認為自由經濟可能比較好

或比較有效率的原因，其實是在於

公平競爭。公平競爭可使較差的被

淘汰，也使經濟學上所講的邊際替

代率等於相對價格那類複雜的條

件得以達成，所以最具效率。至於

政府給的各種減稅和特權，則會使

那些邊際條件被破壞，也使較不具

競爭力的廠商能靠特權存活。而政

府這次打著自由經濟名號的示範

區，卻是要用減稅和使用較多外籍

員工等特權來吸引投資，實在違背

了自由經濟的精神。

而如上期本專欄所指出，這種

特權不只是對國內既有的競爭廠

商不公平，甚至可能使既有廠商關

門、員工失業、設備閒置或廢棄。把

這些成本考慮進來，示範區的特權

所造成的傷害更大。但政府似乎未

注意到這項成本。當有人批評政府

的減稅政策時，官員辯護說這項政

策只對新投資降稅，因此並未減到

既有的稅收。這種說法顯示官員並

未注意到既有競爭廠商被取代而

造成的稅收和就業減少。

二、合理的特權要先給合格的產

業或企業而非特區

就算我們原來有一些不恰當

的限制，而為了自由化必須取消限

制，卻又因其他顧慮不能馬上全部

取消，較好的漸進調整方式也是在

程度上對全國逐步減少限制，例如

逐步降低某項稅率或增加外籍員

工使用的比例，而不是只給特區特

權而造成不公平。

如果政府認為這降稅或自由

化的過程可以拿來做為特權，以優

先幫助一部分活動，則其正當的理

由應該是這些活動具有比其他活

動更大的外部性利益，也就是在它

們本身的利益之外還會提供社會

其他人額外的利益，因此值得用特

權來鼓勵這些活動。例如外國白領

員工若不能全面放寬，則可對研發

支出占營收比重或研發人員占員

工比重高於一定比例的企業優先

放寬，或者對那些因特殊因素而需

較多外國白領來補充或領導的產

業優先開放。

由此可見，政府這種不是全面

放寬、也不是針對有明顯外部利益

之企業或產業放寬，而卻對投資設

立在特定地區（特區）的企業放寬

的做法，是不合學理的錯誤做法。

政府根本講不出個正確的道理，來

證明特區內的企業比特區外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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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外部利益，因而可以得到

這些特權優惠的補貼。

三、自由經濟示範區缺乏明

確合理的目的

在國家中劃出特區總會

造成一些不公平，因此劃定

特區要有其明確的目的及利

益。以往的加工出口區和自由

貿易港區，是為了防止免稅進

口的原料及其產品投入內銷

市場而造成不公平，因此要

隔絕成特區。科學園區則有

把相關產業集在一起產生群

聚效益的作用。我以前提的

機場特區是要讓簽證有困難

的外國人限制在特區內活動。

有些人建議的外勞特區則是

要把低薪外勞限制在區內。

然而政府構想中的自由經濟

示範區卻完全沒有這些目的，

區內多用的白領並不會被關

在區內，區內很多產業也會和

區外重疊。這樣的特區除了有

特權之外，並沒有甚麼真正

需要在特區的理由。

政府也許會說，自由經

濟示範區的目的是要示範或

漸進式的推動自由經濟。但

如前述，示範或漸進式的推

動都不必也不該以特區的方

式為之，而更適合以訂定標準

的方式，讓全國合於標準的

企業或產業可以優先適用。

所以除非是要爭取特定地區

選票或炒地皮，否則根本沒

有選定特區來示範自由經濟

的必要。

四、特區的構想反而延誤了

改革

政府想在特區中給的特

權或自由化，多半並無限在特

區中才有的必要，如果政府

有理由認為某項自由化是正

從去年開始，政府就不斷宣傳自由經濟示範區。圖為馬英九總統去年 5月在高雄出席「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建
設工程」動土典禮時談到特區的畫面。白川攝影

13www.watchiness.com



看論壇

經 濟 經 驗

確有價值的，政府其實可以

直接推動該項自由化，而不

必把很多政策綁在一起當特

區，導致東西太多太大，規劃

了四年還沒有真正的成果。

舉例來說，國際醫療是

馬政府談了很多年想發展的

方向，其中觀光醫療、健診、

美容等業務本來早就可推

動，讓國際醫療業務脫離全

民健保及公司企業化的構想

都有不少做法可以考慮，不

一定要限在特區。但政府卻

想把它當成自由經濟示範區

的一個重要部分，因此這些

構想也就受限於特區整體

政策而少有進展。現在有些

官員也知道國際醫療不宜只

限在特區中進行，因此有所

謂「飛地」──即不在特區

內也可當虛擬特區的想法。

這也證明特區的設置並非必

要，反而延誤了各項本可分頭

推動而更快完成的自由化。

五、政府誇大自由經濟示範

區的效益以致忽視了其

他改革

自由經濟示範區所提出

來的政策並不見得正確，甚

至也未經詳細評估，就算自

由化的方向正確，也如前述

不必、甚至不宜限在特區中

推動。政府執意要推動特區

的原因，除了是要為以前所喊

的口號做交代之外，也可能

是想要弄成大的東西來做政

治宣傳。但政府已把這特區

的效益說得太大了。

政府提出的各項政策，

即使不講它們造成的不公平

和副作用，可能產生的效益

其實也相當有限。政府把其

效益吹得太大，結果把希望

都放在這裡，就忽略了政府

還有很多其他該做的事。例

如年初政府在說明今年經

濟成長目標時，即說因為自

由經濟示範區可提高民間投

資，因此經濟成長率可以高

一點，但示範區到現在仍在

規劃，要引進甚麼產業仍在

尋找，各項特權更需立法，因

此要有作用也在明年之後。

而這些特權若對企業有點吸

引力，有些企業很可能會暫

緩今年的投資，等特區真正

設立再到特區中投資以得到

特權利益。

所以除了宣傳作用（有

人稱為信心作用）之外，自由

經濟示範區對今年的經濟成

長難有貢獻。而宣傳效果只

是短期有效。政府一再編造

愛台十二大建設、六大新興

產業、十大智慧型產業、加入

TPP、黃金十年、經濟動能推

升方案、自由經濟示範區這些

重大政策名稱，卻少有實際

有用之政策的結果，宣傳效果

也已幾乎消失。所以政府最

好還是放棄自由經濟示範區

這種大而不恰當的想法，務

實地檢討執行各種真正對國

家有利的改革。N

國際醫療是馬政府談了很多年想發展的方向。圖為「2010 年台北國際醫療
展」現場，該展覽展出豐富多元的國內外醫療產品、技術及醫療服務。
宋碧龍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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